
立法會 CB(2)104/04-05(01)號文件 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日會議  

參考文件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修訂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及  
實施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》的進展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修訂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以賦權業

主立案法團（立案法團）向政府申請貸款的進展，以及實施《消

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》的時間表。  

背景  

2 .  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草案》旨在改善一九八七年前綜

合用途樓宇及住用樓宇的消防及建築物安全。該條例草案在二零

零二年七月三日獲立法會通過，但仍未生效。  

3 .  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，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關注如何確保大

廈所有業主遵行條例草案所載的法定指令或命令。他們認為，即

使大廈有業主立案法團，亦可能會有業主不知所或不負責任，

未有就大廈公用部分的消防及建築物安全改善工程支付所應分擔

的費用。政府告知委員，民政事務局正在進行另一項立法工作。

經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後，該局將修訂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，賦

權立案法團代不知所或不負責任的業主向政府申請貸款。《消

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草案》最後獲通過，當局承諾不會在《建

築物管理條例》作出有關修訂之前，或在未得到保安事務委員會

大部分委員支持下實施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》。  

修訂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的進展  

4 .  修訂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的立法工作現正進行。《建築物管

理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已納入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立法議程。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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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事務局已就該條例草案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，並計劃在二零零

五年四月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。  

實施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條例》  

5 .  如《建築物管理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及相關附屬法例獲通

過，當局會在適當時候擬備文件，就實施《消防安全（建築物）

條例》的時間徵詢委員會的意見。  

 

 

保安局  
二零零四年十月  


